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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3）

(I)終止建議供股
(II)股價敏感資料

及
(III)恢復買賣

(I) 終止建議供股

茲提述天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
日之公告，當中宣佈本公司股份（「股份」）暫停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買賣，以待刊發有關建議供股（「供股」）之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交易時
段後），本公司與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及佳元投資有限公司（統稱「包銷商」）
就供股訂立包銷協議（「包銷協議」）。由於供股未能按原定計劃進行，於二
零一二年十月四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包銷商已訂立終止協議（「終止
協議」），據此，本公司及包銷商各自同意即時終止包銷協議，且包銷協議
各訂約方概不得就終止包銷協議向其他訂約方提出任何申索。

然而，假若條款於商業上可以接受，且經計及多項因素（包括本公司不時
之財務狀況、融資成本、資本需求及業務計劃以及當時資本市場上其他選
擇）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利益，則本公司對集資機會仍然抱持開放態度。
因此，本公司與包銷商將維持對話以便本公司評估其集資方案。董事不時
獲得其他機會並將審慎考慮有關建議，但現階段尚未就應否進行任何集
資或同意落實任何該等建議或以上兩者作出任何決定。於本公告日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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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協議外，本公司尚未與包銷商或任何其他人士達成任何協議以進行
任何集資活動，目前亦無進行任何深入討論。本公司現時並無計劃於任何
特定時限內籌措股本或股本掛鈎資金，但不會排除於日後出現合適機會
時採取有關行動。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另行刊發公告。

(II) 股價敏感資料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天行聯合證券有限公司（「天行聯合證券」）被
列為美亞控股有限公司（「美亞」，股份代號：1116）（作為原告人）展開之高等
法院民事訴訟HCA 64/2012（「該訴訟」）之第十被告人，並剛接獲該訴訟之經
修訂傳訊令狀及經修訂申索陳述書。

美亞就（其中包括）違反合約向天行聯合證券索償損失。天行聯合證券現正
就上述指稱申索尋求法律意見，據董事對天行聯合證券所面對指稱申索
事實背景之理解，彼等認為天行聯合證券有充份抗辯理據，故將就指稱申
索全力抗辯。由於該訴訟尚處於初期階段，董事認為現時評估該訴訟可能
對天行聯合證券及╱或本公司帶來之潛在影響屬言之尚早，且不切實際。
該訴訟一旦出現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另行刊發公告。

(III)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在聯
交所買賣。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上午九時正起
恢復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買賣。

承董事會命
天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紀曉波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紀曉波先生（行政總裁）及傅驥文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朱承武先生、李海楓先生及蔡文洲先生。

本公告之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